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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教育導入 
「學生個別化評估與輔導方案(IAGP)」之探討 

葉宏彥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 前言 

「中介教育措施是一種為特殊需要青少年回到正規學校教育前的中介過渡

性教育措施」(林清文、羅家玲、吳亮穎、林盈君，2017)。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 (2014)指出「中介教育」屬於廣義「另類教育」的一環，主要目的在協助無

法適應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教育而輟學的學生，經由「『中途介入』」的歷程，輔導

其回歸正常學校教育」。綜上，中介教育為提供中輟復學生回歸原校就學前中介

輔導教育措施，輟學學生離開學校一段時間經尋回復學後，在學習上已有落差，

而落差程度也因輟學時間長短及先備知識不同而顯得差異更大。在教學實務上，

一般課程編排常造成教學者與學習者困難，也因此中介教育在課程安排、教學設

計、學習內容等各方面，更應著重學習者的個別化差異，才能實現以學生為主體，

落實垂直公平的教育理念。 

二、 中介教育實施現況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2018 年修正發布《補助辦理中

輟生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工作原則》(國教署臺教國署學字第 1070147538B 號令)
中介教育包含慈輝班、合作式中途班及資源式中途班。雖三種班別屬性略有不同，

但都為中輟或中輟之虞學生提供多元教育措施，提升學習動機並提供預防中輟或

再輟保護因子。依據國教署 2018 年全國中輟統計數據分析，近年來(93 至 106
學年度)全國尚輟人數與尚輟率，透過學校、政府及民間團體等投注大量心力下，

從 93 學年度結束之 4,156 人(尚輟率 0.145％)，已逐年下降至 106 學年 465 人(尚
輟率 0.026％)，另 93 學年度結束之總復學率 66.21％，亦已逐年提升至 106 學年

86.74％。隨著中輟率下降，復學率提高，中介教育實施漸有其成效。 

然而現有教學現場中介教育學生輟學時間從 3 天至 1 年以上均有，部分長

期輟學的復學生心性不定、外部干擾很多，或先備知識低。若進一步檢討這些素

來有學習困難的學生的教學設計，我們也可以注意到這些學生並沒有和他的同儕

一樣的在學習過程中獲得面對課業的學習方法，在學習方法上的缺乏，更甚於先

備知識的不足。因此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需詳加設計規劃，才能夠引起學生學習

動機並參與各個領域學習，真正落實「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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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別化評估與輔導方案(IAGP)介紹 

林清文(2018)提出中介教育或特殊教育機構幾乎已有或多或少建立學生需

求評估、安置計畫和定期評量的流程和表件，其主要的內涵也歸納相當程度的共

同要素。惟就中介教育輔導實務而言，我們更須要進一步研析學生需求評估如何

和中介教育課程結合，而建構成為學生個別化評估與輔導方案 (Individual 
Appraisal and Guidance Program,IAGP)。因此，透過學生的個人、家庭、學校及

社會多個面向因素評估，理解班級中學生的個別差異和需求，並進而設計多元教

育課程，讓教師的教學設計與目標更加明確，也讓學生的學習更有成效。 

不論國內學者將中介教育屬性視為另類教育抑或常規學校的補充，我們都應

將中介教育的課程實施以更具有彈性的方式來進行設計，也必須投入更多的輔導

策略以避免學生再輟情況發生。中介教育的積極性差別待遇在「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補助辦理中輟生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工作原則」規定中有了法源的依據。

實際課程的運作在個別化評估與輔導方案(IAGP)的導入下，先補強學生基礎學科

能力作為回歸主流教育之踏板，進而能與 108 課綱核心素養為導向的主軸更加結

合，達到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自發、互動、共好」的基本理念，使接受中介教

育的學生能成為一位終身學習者。 

四、 個別化評估與輔導方案(IAGP)實施 

王金國(2018)認為「以學生為中心」是很多教育學者、教育行政人員、學校

教師倡導的理念或主張，在實務上實踐仍有不足。林清文、羅家玲、吳亮穎(2017)
提議，中輟復學中介教育課程應以「有效學習，導向復原」為課程規畫的核心，

落實於學生個別化評估與輔導方案(IAGP)，促進學生有效學習，導向復原。參考

林 清 文 (2018)提 出 個 別 化 評 估 與 輔 導 方 案 (IAGP)在 學 習 上 以 學 習 者 為

中 心 設 計 理 念 ， 並 結 合 教育部 2014 年頒布《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總綱》(以下簡稱十二年課程總綱)及相關法規，整理出中 介 教 育 措 施 中 實 施

方 法 如 下 ： 

1. 需求評估流程的重心 

林清文、羅家玲、吳亮穎(2019)指出中輟預防多元教育學生需求評估流程的

重心應有：「入校(班)緣由、物質濫用狀況」以及「個人因素(身心狀態、行為表

現、學習落差、正向特質)」、「家庭因素(家庭功能、照顧功能和家庭支持)」、「學

校及社會因素(學校適應、人際適應、校外幫團參與)」等四項內涵。分就危險與

保護(資源、優勢)的現況資料收集，結合十二年課程總綱要有「自主行動」(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溝通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8），頁 106-110 

 

自由評論 

 

第  108  頁 

 

互動」(4.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5.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6.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以及「社會參與」(7.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8.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9.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等三面九項核心素養發展需求的評估與建議。教師在評估後確實了

解學生的基礎能力與實際需求，也才能提供最切合的課程方案。 

2. 部定領域課程和校本彈性課程配合 

依十二年課程總綱中課程規劃及說明，部定領域課程時數雖有規定，但學校

可以以週或以學期排課，可以跨領域實施（不得超過五分之一）在部定領域課程

之外。校本特色課程或彈性課程是中介教育學園(班)經驗豐富的現行課程，包括

強化知能整合與生活運用能力的主題探究課程、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補救教學、

服務學習、戶外教育和家庭時間等其他類課程。這其間，有些部份可歸為校本彈

性課程。另外住宿型中介教育的學生在校是週一到週五，從早上到下午四點半，

每天 7 個鐘點，合計有 35 個鐘點之外，還有晚上的時間可以做補充性的社團活

動、補救教學或會心團體或諮商輔導工作，有些部份可歸為外加課程。中介教育

學園(班)可詳加規劃，並呼應自主行動、自互溝通、社會參與核心素養導向，讓

課程間相互銜接和搭配，建構適合學生課程。 

3. 以單元為單位課程設計 

依國教署《補助辦理中輟生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工作原則》中輟復學生於輔

導就讀原因消失後，將學生回歸原校或原班上課。中介教育學生進出班級及課程

設計都不是以學期為單位，只要評估適合就可回到原校或原班，因此課程設計應

以數週的課程為單元。學校(園)的課程組織者要將各領域的幾個單元課程設計放

進去學期課程架構中，因此其學習也是要以單元為單位。以單元為單位來設計課

程，其目的在於貼合學習者的學習現況，將整體課程分割為單元可以顧及學生認

知、情意、技能的獨特性，不會因為學生回原班或原校而造成學習中斷，也讓教

學者參照學生的學習表現，隨時思考及調整下一單元的學習目標，產出符合學生

實際需求的課程設計。 

4. 發展課程設計模組 

課程設計是教師的專業權能範圍，出版社亦會提供教材及課程設計(教案)
的參考範例，多數教師也會透過課程發展群組設計課程。然而中輟復學生異質性

高，一般教材恐無法符合教學現場使用，需依學生特性另外重新設計，林清文、

羅家玲、吳亮穎(2017)指出當前中介教育措施教職員不穩定，不利於中輟復學生

教育與輔導。也因中介教育教師流動率高造成設計困難，因此極需透過中央主管

機關結合教育資源設計一套模組化課程供各中介教育學園(班)為基本模組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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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適合各學園(班)課程，配合 108 課綱實施使個別化評估與輔導方案(IAGP)發展

實施更加順利及推廣。 

5. 發揮中介教育資源中心功能 

國教署 2018 年函發《中輟復學中介教育轉型中程計畫》(國教署臺教國署學

字第 1070041116 號函)，並於 2018 年委託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中輟復學中

介教育資源中心」。資源中心在中輟預防和復學多元教育課程引領任務包括：持

續發展結合核心素養導向之 IAGP 內容規劃、邀請國民基本教育種子教師和復學

多元教育園(班)教師辦理中輟預防與復學多元教育課發工坊，開發課程單元教案

設計、為中輟中介教育機構提供課程諮詢、聯結中輟中介教育社群，增進中介教

育教師新課綱之課發素養、透過資源中心網頁及平台促進機構間的交流互動與資

源共享等，培養教師具備設計適切課程之能力，並能以多元方式提供學生更符合

實際需求的學習內容，使個 別 化 評 估 與 輔 導 方 案 (IAGP)推行順利，落實學習

者為中心教育理念。 

五、 結論 

「帶好每一個孩子」是教育工作者必須認真且嚴肅地去面對的使命與任務，

而中介教育的提供也期能做到一個都不能少的目標。因應 108 課綱實施，結合個

別 化 評 估 與 輔 導 方 案 (IAGP)，透過方案實施，引起中輟復學生學習動機。發

展適性課程，落實有效學習、差異化教學，多元評量，讓學生可在中輟復學後，

重新培養學習興趣，學習知能、技能及基本素養，以利短暫中介調適後回歸原校

(班)或於下一個教育階段回歸一般學校(班)，減少再輟發生機率。我們也希望除

了學校課程設計引入個別 化 評 估 與 輔 導 方 案 (IAGP)外，有更多的家長及社區

資源也可以帶入 IAGP 中，讓課程的實施可以更加活潑豐富以引起中輟高關懷學

生的學習興趣。再者，家長與社會對於中介教育的關心，也是種正向的激勵鼓舞，

讓中介教育成為特色教育，翻轉以往對中介教育及中介教育學生的負面看法，進

而形塑出中介教育的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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